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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拟参与公开竞拍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所持股权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岭南”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公司拟通过产

权交易所竞拍的方式收购公司关联方深圳市中金联合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联合”）所持有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

色财务公司”）股权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由于监管部门近年来对集团财务公司股东资格的规范管理日趋严格，为

使有色财务公司的股东出资符合监管要求，除中金岭南外，有色财务公司的

其他股东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持有的有色财务公司股权。 

中金岭南作为有色财务公司所属集团的母公司及有色财务公司的控股

股东，拟参与公开竞拍有色财务公司其余 12 家股东意向出让所持有的有色

财务公司股权。 

中金联合目前持有有色财务公司



 

2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中金联合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503 房 

成立日期：1996 年 11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胡建军 

注册资本：3,8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289680R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2、中金联合系公司控股股东广晟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目前，广晟公司

直接持有中金联合 80%的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有色工业广州公司间接

持有中金联合 20%的股权。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其与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中金联合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金联合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1,143.27

万元，负债人民币 543.73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0,599.54 万元。2016 年度

营业收入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人民币-460.16 万元。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中金联合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0,804.05

万元，负债人民币 547.18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0,256.86 万元。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人民币-342.67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转让标的 

本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标的为 中金联合持有的有色财务公司

5.22%的股权，中金联合对有色财务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1,567.2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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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部分出让的股权，有色财务公司除中金岭南公司外其余各股东均表

示放弃优先购买权。 

2、有色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有色财务公司于 1985 年 6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和国家

外汇管理局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 亿元，经营范围包括《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全部基本业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承

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业务；以及

商业汇票再贴现、加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结算等业

务。其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0 楼 

成立日期：1985 年 8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余刚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67913C 

经营范围：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银监复[2009]411 号

规定的内容从事经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单位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 

1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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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300.8409 1.00 

10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0.9810 0.67 

11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3744 0.50 

12 山东铝业公司 142.6745 0.48 

13 兰州连城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2496 0.33 

合计 30,000 100 

3、审计及评估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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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2017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

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马建华、王立新共 2 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5%，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参与公开竞拍中金联合持有的有色财务公司股权，若竞拍成

功，公司持有有色财务公司股权比例将从 75.84%增至 81.07%，将有助于使

有色财务公司的股东出资满足监管要求。 

由于标的股权为国有股权，须严格按照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程序进行。

本次交易的达成，需要公司通过竞拍、摘牌的方式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竞拍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使有色财务公司的股

东出资满足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

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所竞拍的方式收

购中金联合持有的有色财务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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